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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營建法規研究小組第 371次會議紀錄 

◎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年 3月 17 日下午 2時 00 分 

◎地點：市政大樓南區 2樓 205 會議室 

◎主持人：虞總工程司積學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劉國軒 

◎ 出席單位簽到：如後簽到表 

 

提案一：有關重新申請都市危險及老舊建築物重建計畫涉及建築執

照法令適用日疑義一案，提請本處營建法規研究小組討論。 

【結論】： 

有關危老案件涉及法令適用疑義一節前經內政部 106 年 10 月 20

日內授營更字第 1060815373 號函釋有案，請依前開函釋規定檢討

辦理。 

 

提案二：有關本市○○區○○段○小段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

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地號等七筆土地申請危老重建計

畫，涉及認定現有巷改道事宜，提請本處營建法規研究小組討論。 

【結論】： 

1.本案調閱相關使用執照竣工圖說所載，○○街○○巷為「6M 寬

自設道路」，係整體社區規劃之私設通路連接 12米計畫道路（○

○街），其性質非為內政部營建署 89 年 1 月 6日營署建字第

55801 號函釋基地外未計入法定空地之「私設通路」。案經設計

建築師簽證說明，旨案範圍內之私設通路倘經改道，可有效縮

短鄰地通行至 12 米計畫道路（○○街）之距離，與會人員尚

表同意，其改道後之寬度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

第 2條規定檢討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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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另本案領有○○工使字第○○○號用執照（○○工營字第○○

○號營造執照），建築基地部分拆除重建，仍應符合臺北市領

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理原則規定。 

3.請承辦科室依行政程序簽報核定後據以辦理。 

 

臨時提案一：有關本市○○區○○段○小段○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

○、○○、○○、○○地號等七筆土地建造執照申請，涉及畸零地

檢討方式疑義，提請本處營建法規研究小組討論。 

【結論】： 

本案請依本市建築師簽證案件抽查案例彙編有關畸零地檢討方式

檢討符合土管平均寬深度後，再提出類此案件之通案處理方式。 

 





有關「私設通路」是否為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1案 | 最新訊息 | 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

https://www.cpami.gov.tw/最新訊息/詳細資料/17661-有關「私設通路」是否為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1案.html 1/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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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「私設通路」是否為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1案

內政部106.3.28內授營建管字第1060804569號函

說明：

一、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貴會106年2月17日全地公（8）字第1068233號函。

二、按「本法所稱建築基地，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。建築基地原為數宗者，於申請建築前應合併為一宗。前項法定空地之留設，應包括

建築物與其前後左右之道路或其他建築物間之距離，其寬度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。應留設之法定空地，非依規定不得分割、移轉，並不得重複使用；其分割要件及

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。」建築法第11條定有明文；另外，法定空地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，本部依上開規定訂定有「建
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」。

三、按本部71年6月15日修正建築技術規則（以下簡稱本規則）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之1規定：「私設通路長度自建築線起算未超過三十五公尺部分，得計入法定空地
面積。」是「私設通路」長度超過35公尺部分，並未計入法定空地面積；另按本部71年6月15日修正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規定：「......，其以類似
通路或私設通路接連者，其通路之寬度，不得小於左列標準：......通路部份之基地，不得計入建築基地面積，......。」上開「私設通路」依當時法令規定，未計入建
築基地面積計算建蔽率，亦未計入法定空地面積，合先敘明。

四、有關「私設通路」之認定乙節，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建築基地外「私設通路」部分，參照本部71年9月29日台內營字第110154號函釋規定：「建築基地應與建築線相連接，其有未連接者，應得以私設通路連接
後建築。......」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建築管理規則（自治條例）定有明文，是建築基地以私設通路連接建築線申請建築者，該通路為建築基地外之「私設通
路」，非屬建築基地之一部分，自非屬建築法第11條所稱之「法定空地」。
（二）建築基地內「私設通路」部分，實施容積管制地區係依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3條所稱「基地內通路」檢討辦理，至實施容積管制前之建築執照，按同
編第1條第38款規定，「私設通路」為基地內建築物之主要出入口或共同出入口（共同樓梯出入口）至建築線間之通路。另按本署95年6月30日營署建管字第
0952910416號函：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條之1，私設通路長度自建築線起算未超過35公尺部分，得計入法定空地面積。所詢私設通路長度超過35公
尺部分，未計入建築基地面積計算建蔽率，亦未計入法定空地面積，或前開條文於71年6月15日未規定前，建築基地內設置之私設通路，未計入建築基地面積計算
建蔽率，亦未計入法定空地面積，是否認定為建築法第11條所稱之法定空地乙節，如該私設通路已計入建築基地範圍，自屬該建築基地之一部分，......」是實施容
積管制前基地內之「私設通路」，如依當時法令規定檢討，雖未計入建築基地面積計算建蔽率，亦未計入法定空地面積，惟該「私設通路」已計入建築基地範圍，

自為建築基地之一部分，並屬建築法第11條所稱之「法定空地」。

五、綜上，建築執照所載「私設通路」是否為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1節，涉個案法令檢討事宜，宜請逕向建築物所在地主管建築機關洽詢。至來函所詢土地稅減免規則
第9條、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12款及民法第799條第5款疑義1節，非屬本部主管建築法規定事項，宜請逕向主管機關洽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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